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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保單借款利率」、「借款利息計算方式」及「撥款方式」將會於「保單借款約定書」中另行

約定揭露。 

說明：一、借款人申請借款之金額，以借款當時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或保單帳戶價值範

圍內為限。 

      二、因各保險商品特性不同，若借款人本次申請借款之金額高於保險公司撥款當時所核

定的最高可借額度時，保險公司將以撥款當時所核定的最高可借額度作為本次申請

借款之金額上限。 

 

貳、借款利息自借款日起，每滿一年經催告後而仍未繳付者，保險公司得將其利息併入借款本

金中以複利計算。 

說明：一、借款人於借款利息到期日前應自行向保險公司繳付。 

      二、保單借款利率若因法令或市場變動而有所調整時，保險公司將會於該公司網站或以

其他方式作公開揭露，並自公開揭露之日起按新利率調整計算。 

 

參、未償還的借款本息於超過保險契約的保單價值準備金或保單帳戶價值時，該保險契約效力

將依約停止或即行終止。 

說明：一、保險公司在保險契約效力停止日前，將依保單借款的約定以書面通知借款人。 

      二、「停效期間」所發生的保險事故，保險公司將不負給付責任。 

 

肆、保單借款未清償前，如保險公司依約有給付各項保險金、年金、解約金、返還保單價值準

備金或其他金額時，或保險契約有辦理減額繳清保險、展期定期保險等變更時，保險公司

得無須通知借款人，逕先行扣除未償還的借款本息後，就其餘額給付。 

 

伍、投保「遞延年金保險」、「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及其他年金保險特別權益說明。 

說明：一、借款人應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若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得於保證期間或保證金額攤

提期間辦理借款者，則應於前開期間屆滿時）償還借款本息。 

二、借款人若未償還，保險公司將會以當時的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借款本息後，重新計

算年金金額，此將可能使受益人原可領得之年金金額減少。 

 

陸、保險公司對於借款人所提供的各項基本資料，只能於以履行契約為目的之範圍內使用，並

應遵照「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柒、英屬百慕達商中泰人壽保險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聯絡方式 

說明：一、免付費專線：0800-061-988 /傳真：02-87723289 

二、網址：www.acelife.com.tw  

 

借款人倘已詳細閱讀英屬百慕達商中泰人壽保險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保險公司所作

「保險單借款重要事項告知書」，並確實瞭解該告知書內容及辦理保險單借款時借款人之相關

權益及應注意事項者，敬請於下方簽名欄中親自簽名確認。 

要保人（借款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                   （**要保人（借款人）為未成年人時請務必填寫） 

被保險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                   （**被保險人為未成年人時請務必填寫） 

簽名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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